
( 一 ) 

會 議 記 錄 S T D C  2 / 2 0 2 3  
 

沙田區議 會  
二零二三 年度第二次會議 記錄  

 
會議日期 ： 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(星 期 四 )  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4 4 1 會 議 室  
 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麥 潤 培 議 員 (主 席 )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冼 卓 嵐 議 員 (副 主 席 )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鄭 仲 恒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周 曉 嵐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鍾 禮 謙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八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許 立 燊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林 港 坤 博 士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一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莫 錦 貴 議 員 , B B S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一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衞 慶 祥 議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 
蕭 根 潤 先 生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 
列席者  職  銜  

柯 家 樂 女 士 , J P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
伍 永 強 先 生  署 理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1 )  
梁 偉 源 先 生  署 理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2 )  
廖 偉 文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 
何 健 南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梁 子 健 總 警 司  香 港 警 務 處 沙 田 警 區 指 揮 官  
歐 詠 芝 署 理 總 督 察  香 港 警 務 處 署 理 沙 田 警 區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 
張 康 琳 偵 緝 督 察  香 港 警 務 處 沙 田 警 區 刑 事 情 報 組 主 管  



( 二 )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高 希 强 先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沙 田 區 衞 生 總 督 察 3  
李 振 威 先 生  房 屋 署  

高 級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(大 埔 、 北 區 及 沙 田 一 )  
馮 淑 文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沙 田 區 福 利 專 員  
黃 國 維 先 生  地 政 總 署 沙 田 地 政 專 員  
楊 威 多 先 生  地 政 總 署 沙 田 地 政 處 署 理 行 政 助 理 /地 政  
陳 巧 賢 女 士  規 劃 署 規 劃 專 員 (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區 )  
劉 天 立 先 生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/ 9 (北 )  
黃 錦 麗 女 士  教 育 局 總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 
周 廸 生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沙 田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鄒 振 榮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新 界 東 )  
葉 錦 明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沙 田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吳 翰 禮 先 生  運 輸 署 首 席 運 輸 主 任 /新 界 1  
曾 偉 剛 醫 生  衞 生 署 高 級 醫 生 (應 急 準 備 及 地 區 關 係 ) 1  
 

  負 責 人  
 主 席 歡 迎 各 議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
二 零 二 三 年 度 第 二 次 會 議 。  
 

  

請假事宜  
 
2 .  主 席 表 示，區 議 會 秘 書 處 (秘 書 處 )未 有 收 到 議 員 於 會 前 提 交  
書 面 請 假 。  

  

   
通過二零 二三年一月三十 一日會議記錄  
(會 議 記 錄 S T D C  1 / 2 0 2 3 )  
 

  

3 .  大 會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。    
 
 

  



( 三 ) 

  負 責 人  
提問  
 
周 曉 嵐 議 員 提 問 ： 有 關 沙 田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及 地 區 康 健 站 事 宜  
(文 件 S T D C  5 / 2 0 2 3 )  

  

   
4 .  周 曉 嵐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表 示 ， 由 於 沙 田 區 的 私 營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分 布

不 一，以 致 居 民 或 需 離 開 本 區 到 沙 田 市 中 心 一 帶 求 醫，

為 區 內 居 民 帶 來 不 便 。 他 欲 了 解 區 內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提

供 者 的 數 目 和 分 布 情 況 ， 以 及 相 關 部 門 如 何 安 排 公 私

營 協 作。他 認 為 相 關 部 門 應 該 提 供 更 多 誘 因，吸 引 區 內

居 民 使 用 私 營 醫 療 服 務，以 紓 緩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的 壓 力；

以 及  
 

( b )  他 表 示 沙 田 地 區 康 健 站 ( 沙 田 康 健 站 )的 登 記 會 員 年 齡

主 要 為 6 5 歲 或 以 上 。 他 認 為 若 沙 田 康 健 站 能 招 募 更 多

6 5 歲 以 下 的 人 士 登 記 成 為 會 員 ， 並 向 他 們 提 供 健 康 推

廣 和 教 育 等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， 相 信 能 協 助 他 們 及 早 建 立

健 康 的 生 活 模 式 和 預 防 慢 性 疾 病 ， 長 遠 而 言 能 為 基 層

醫 療 帶 來 裨 益 。  

  

   
5 .  衞 生 署 高 級 醫 生 (應 急 準 備 及 地 區 關 係 ) 1 曾 偉 剛 醫 生 的 回 應

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衞 生 署 致 力 推 行 促 進 健 康、預 防 疾 病、醫 療 和 復 康 等 服

務 。 衞 生 署 的 工 作 範 疇 以 預 防 護 理 為 重 心 ；  
 

( b )  因 應 醫 務 衞 生 局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公 布 基 層 醫 療 健

康 藍 圖 ， 衞 生 署 會 配 合 醫 務 衞 生 局 就 發 展 和 推 廣 基 層

醫 療 制 定 的 政 策 ， 以 完 善 本 港 的 基 層 醫 療 發 展 ；  
 

  



( 四 ) 

  負 責 人  
( c )  沙 田 區 內 衞 生 署 提 供 基 層 醫 療 健 康 服 務 的 單 位 包 括 瀝

源 母 嬰 健 康 院 、 馬 鞍 山 母 嬰 健 康 院 、 瀝 源 長 者 健 康 中

心、沙 田 學 生 健 康 服 務 中 心 和 尤 德 夫 人 學 童 牙 科 診 所；

以 及  
 

( d )  衞 生 署 亦 以 公 私 營 協 作 模 式 推 行 各 項 疾 病 預 防 計 劃 ，

以 期 市 民 做 好 疾 病 預 防 及 管 理 。 疾 病 預 防 計 劃 包 括 疫

苗 接 種 計 劃 (如 季 節 性 流 感 和 肺 炎 球 菌 疫 苗 接 種 )、癌 症

篩 查 計 劃 (如 大 腸 癌 篩 查 )等。衞 生 署 向 市 民 推 廣 健 康 生

活 ， 並 鼓 勵 合 資 格 的 市 民 參 加 癌 症 篩 查 計 劃 和 疫 苗 接

種 計 劃 。  
   
6 .  主 席 同 意 處 理 周 曉 嵐 議 員 提 出 的 臨 時 動 議 ， 並 詢 問 議 員 是

否 同 意 。  
  

   
7 .  大 會 同 意 處 理 周 曉 嵐 議 員 提 出 的 臨 時 動 議 。    
   
8 .  周 曉 嵐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 

“ 臨 時 動 議  
 

有 鑒 於 沙 田 區 內 私 營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分 布 不 一，居 民 無

法 於 社 區 內 接 受 醫 療 服 務，為 居 民 帶 來 不 便，亦 增 加 鄰 區 的

醫 療 壓 力，沙 田 區 議 會 促 請 醫 務 衞 生 局、衞 生 署 及 相 關 政 府

部 門 按 照 社 區 人 口 密 度 及 地 理 位 置，統 籌 社 區 內 基 層 醫 療 服

務 的 分 布 。 ”  
 
冼 卓 嵐 議 員 和 議 。  

  

   
9 .  大 會 一 致 通 過 第 8 段 的 臨 時 動 議 。    
 
 
 

  



( 五 ) 

  負 責 人  
報告事項  
 
沙 田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報 告  
 

  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(文 件 S T D C  6 / 2 0 2 3 )  

  

   
1 0 .  周 曉 嵐 議 員 就《 沙 田 區 飛 行 航 道、飛 機 噪 音 及 事 故 報 告 》表

示，他 觀 察 到 隨 着 市 民 的 生 活 逐 步 復 常，居 民 就 飛 機 噪 音 的 投 訴

有 所 增 加。他 表 示 飛 經 沙 田 區 上 空 的 航 道 運 作 至 凌 晨 二 時，建 議

民 航 處 可 按 風 向 等 因 素 ， 調 整 飛 經 沙 田 區 上 空 的 航 道 的 運 作 時

間 ， 以 減 低 噪 音 在 深 夜 時 分 對 居 民 的 影 響 。  
    

  

1 1 .  主 席 請 秘 書 處 協 助 向 民 航 處 轉 達 有 關 意 見 。  
 

[會 後 備 註 ： 秘 書 處 已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向 民 航 處

轉 達 周 曉 嵐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]  

  

   
文 娛 康 體 及 社 區 設 施 管 理 事 務 委 員 會  
(文 件 S T D C  7 / 2 0 2 3 )  
 

  

教 育 及 福 利 委 員 會  
(文 件 S T D C  8 / 2 0 2 3 )  
 

  

發 展 、 房 屋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 
(文 件 S T D C  9 / 2 0 2 3 )  

  

   
1 2 .  主 席 表 示 稍 後 會 向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的 代 表 致 送 感 謝 信 ， 讚

揚 署 方 過 去 一 直 積 極 處 理 沙 田 區 內 的 鼠 患 和 蚊 患 問 題 。  
 

  

1 3 .  大 會 備 悉 上 述 四 份 委 員 會 報 告 。  
 

  

   



( 六 ) 

  負 責 人  
資料文件  
 
二 零 二 二 年 沙 田 區 罪 案 簡 報  
(文 件 S T D C  1 0 / 2 0 2 3 )  

  

   
1 4 .  許 立 燊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表 示 於 本 年 三 月 七 日 與 警 方 和 房 屋 署 一 同 視 察 位 於

頌 德 樓 外 的 聚 賭 黑 點 時 ， 曾 目 睹 一 眾 聚 賭 人 士 圍 堵 保

安 人 員 並 惡 言 相 向 ， 後 來 經 房 屋 署 職 員 和 警 方 調 停 後

才 能 控 制 場 面 。 他 表 示 這 些 聚 集 人 士 已 視 頌 德 樓 外 的

“ 羅 馬 廣 場 ” 為 聚 會 地 點 ， 即 使 有 保 安 人 員 到 場 亦 難

以 勸 喻 他 們 離 開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他 表 示 房 屋 署 已 收 窄 頌 德 樓 外 的 吸 煙 區 範 圍 ， 減 少 聚

賭 人 士 可 聚 集 的 地 方 。 他 欲 了 解 在 政 府 取 消 所 有 社 交

距 離 措 施 後 ， 警 方 有 何 打 擊 人 群 聚 集 和 聚 賭 的 執 法 行

動 。  

  

   
1 5 .  衞 慶 祥 議 員 欲 了 解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錄 得 升 幅 較 大 的 詐 騙 案 和

三 合 會 相 關 罪 案 的 詳 情 。  
  

   
1 6 .  鄭 仲 恒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欣 賞 警 方 的 防 騙 宣 傳 手 法 ， 惟 認 為 這 些 宣 傳 手 法 大

多 處 於 線 下，建 議 警 方 加 強 線 上 的 防 騙 宣 傳，相 信 能 有

助 阻 止 電 腦 騙 案 (例 如 網 上 購 物 騙 案 )發 生。他 亦 建 議 警

方 與 警 察 公 共 關 係 科 合 作 ， 或 以 外 判 形 式 推 廣 防 騙 訊

息 ；  
 

( b )  他 關 注 長 者 誤 墮 騙 案 的 情 況，欲 了 解 社 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
有 否 加 強 與 警 方 合 作 打 擊 有 關 罪 案 ； 以 及  

 

  



( 七 ) 

  負 責 人  
( c )  他 欲 了 解 警 方 以 聚 賭 相 關 法 例 執 法 的 困 難 為 何 。  

   
1 7 .  鍾 禮 謙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表 示 自 從 近 日 香 港 與 內 地 全 面 通 關 後 ， 他 便 接 獲 區

內 居 民 投 訴，指 有 疑 似 內 地 人 士 在 街 頭 行 乞。他 擔 心 有

關 情 況 屬 集 團 式 經 營，欲 了 解 警 方 有 何 應 對 策 略；以 及  
 

( b )  他 讚 賞 警 方 最 新 的 防 騙 宣 傳 單 張 設 計 新 穎 ， 容 易 吸 引

長 者 注 意 ， 惟 他 留 意 到 當 讀 者 以 智 能 手 機 掃 描 單 張 上

的 兩 個 二 維 碼 後 ， 智 能 手 機 的 瀏 覽 器 會 先 將 讀 者 導 向

至 寫 有 英 文 的 網 站 ， 需 待 讀 者 點 選 若 干 選 擇 鍵 後 才 能

將 讀 者 重 新 導 向 至 正 確 的 網 站 。 他 擔 心 長 者 會 因 不 諳

英 文 而 誤 以 為 進 入 了 詐 騙 網 站 ， 希 望 警 方 能 向 有 關 方

面 反 映 上 述 事 宜 。  

  

   
1 8 .  副 主 席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感 謝 警 方 一 直 積 極 打 擊 區 內 聚 賭 問 題 ， 並 希 望 警 方

在 政 府 取 消 “ 限 聚 令 ” 後 仍 有 其 他 執 法 行 動 打 擊 人 群

聚 集 和 聚 賭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他 認 為 疫 情 過 後 ， 街 頭 騙 案 的 數 字 或 會 比 疫 情 期 間 增

加。此 外，他 亦 留 意 到 自 與 內 地 通 關 後，社 區 內 不 時 發

現 疑 似 非 法 行 乞 和 賣 淫 的 情 況 ， 他 請 警 方 留 意 有 關 問

題 。  

  

   
1 9 .  主 席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表 示 近 日 接 獲 市 民 投 訴 ， 指 馬 鞍 山 區 經 常 出 現 一 些

疑 似 來 自 內 地 的 女 士 在 街 頭 向 陌 生 男 士 搭 訕 ， 請 求 對

方 給 予 小 額 現 金，若 對 方 答 應，這 些 女 士 甚 至 或 會 有 進

一 步 行 動。他 擔 心 有 關 情 況 是 由 集 團 操 控，欲 了 解 有 關

  



( 八 ) 

  負 責 人  
行 為 是 否 違 法 。 他 認 為 加 強 教 育 和 警 方 巡 邏 有 助 改 善

上 述 問 題 ；  
 

( b )  他 認 為 派 發 防 騙 宣 傳 單 張 屬 被 動 的 宣 傳 方 法 ， 認 為 警

方 應 鼓 勵 更 多 人 下 載 “ 防 騙 視 伏 器 ” 應 用 程 式 和 採 取

更 主 動 的 方 式 來 提 高 市 民 的 防 騙 意 識 ， 例 如 與 非 政 府

機 構 和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合 作 籌 辦 活 動 ， 或 透 過 沙 田 區 耆

樂 警 訊 銀 鷹 先 鋒 向 長 者 灌 輸 防 騙 資 訊 等 ；  
 

( c )  他 建 議 警 方 日 後 可 在 資 料 文 件《 沙 田 區 罪 案 簡 報 》補 充

各 類 詐 騙 案 的 數 目 ， 供 議 員 參 考 ； 以 及  
 

( d )  他 表 示 區 議 會 樂 意 協 助 警 方 打 擊 詐 騙 案 。  
   
2 0 .  香 港 警 務 處 (警 務 處 )沙 田 警 區 指 揮 官 梁 子 健 總 警 司 的 回 應

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表 示 警 方 會 繼 續 與 房 屋 署 進 行 定 期 執 法 行 動 ， 例 如

清 理 聚 賭 人 士 的 賭 具 ， 亦 會 研 究 在 聚 賭 黑 點 安 裝 閉 路

電 視 的 可 行 性 ， 以 及 繼 續 在 賭 博 黑 點 加 強 巡 邏 ；  
 

( b )  他 表 示 警 方 由 二 零 二 二 年 至 今 在 頌 安 邨 相 關 地 點 一 共

拘 捕 3 2  名 街 頭 聚 賭 人 士，並 向 聚 集 人 士 發 出 11 6 張《 預

防 及 控 制 疾 病 (禁 止 聚 集 )規 例 》 (第 5 9 9  G 章 )下 的 “ 限

聚 令 ” 告 票 ；  
 

( c )  警 方 在 本 年 一 月 至 二 月 期 間 共 進 行 2 1 7 次 反 街 頭 聚 賭

和 拘 捕 行 動 ， 並 成 功 拘 捕 1 6 名 參 與 聚 賭 的 人 士 和 發 出

2 6 張 “ 限 聚 令 ” 告 票 ；  
 
 
 

  



( 九 ) 

  負 責 人  
( d )  他 表 示 警 方 除 了 根 據 “ 限 聚 令 ” 的 規 定 向 非 法 聚 賭 人

士 發 出 告 票 外 ， 亦 不 時 透 過 不 同 的 反 賭 博 行 動 打 擊 非

法 聚 賭 ， 包 括 與 房 屋 署 探 討 就 住 戶 在 公 共 屋 邨 範 圍 內

參 與 非 法 聚 賭 訂 定 罰 則 的 可 能 性 ；  
 

( e )  他 認 為 在 街 頭 聚 賭 的 人 士 大 多 為 長 者 可 能 是 因 為 他 們

退 休 後 活 動 不 足，故 以 聚 賭 的 方 法 消 磨 時 間。他 表 示 警

方 會 聯 同 志 願 機 構 介 紹 長 者 參 與 消 閒 活 動 ， 希 望 令 他

們 放 棄 街 頭 聚 賭 ；  
 

( f )  當 發 現 有 人 參 與 街 頭 聚 賭 時 ， 警 方 或 公 共 屋 邨 的 保 安

人 員 會 先 向 有 關 人 士 發 出 警 告 ， 若 有 關 人 士 仍 繼 續 參

與 聚 賭 或 情 況 嚴 重 ， 警 方 便 會 直 接 作 出 檢 控 ；  
 

( g )  警 方 會 繼 續 以 執 法 、 教 育 和 勸 喻 三 種 方 式 打 擊 街 頭 聚

賭 ；  
 

( h )  二 零 二 二 年 沙 田 警 區 共 錄 得 4  3 2 3 宗 罪 案，與 二 零 二 一

年 比 較 ， 輕 微 上 升 3 . 3  %。 與 每 1 0 萬 人 口 中 的 整 體 罪

案 率 比 較 ， 沙 田 區 有 6 2 4 宗 罪 案 ， 比 全 港 的 9 4 6 宗 罪

案 為 低 ；  
 

( i )  二 零 二 二 年 共 有 2  0 6 2 宗 詐 騙 案 ， 比 二 零 二 一 年 增 加

5 8 5 宗 ( 3 9 . 6 % )，佔 整 體 罪 案 數 字 約 一 半。當 中 包 括 1  5 2 3
宗 電 腦 騙 案 、 2 6 1 宗 電 話 騙 案 、 11 0 宗 低 息 貸 款 騙 案 ，

以 及 1 6 8 宗 其 他 騙 案 ；  
 

( j )  電 腦 騙 案 主 要 包 括 6 9 1 宗 網 上 購 物 騙 案、6 1 6 宗 社 交 媒

體 騙 案 、 9 5 宗 網 上 情 緣 騙 案 ， 以 及 1 2 1 宗 其 他 騙 案 ；  
 

( k )  二 零 二 二 年 共 有 2 6 1 宗 電 話 騙 案 ， 行 騙 手 法 以 假 冒 官

員 和 “ 猜 猜 我 是 誰 ” 為 主 ；  
 



( 十 ) 

  負 責 人  
( l )  其 他 騙 案 主 要 包 括 利 用 虛 假 個 人 資 料 騙 取 貸 款 和 政 府

補 貼 等 ；  
 

( m )  警 方 主 要 透 過 執 法 行 動 和 防 騙 宣 傳 打 擊 詐 騙 案 。 在 執

法 行 動 方 面，他 呼 籲 受 害 人 在 發 現 受 騙 後 盡 快 報 警，若

受 害 人 透 過 金 融 支 付 工 具 或 銀 行 將 金 錢 轉 賬 予 騙 徒 ，

警 方 在 收 到 受 害 人 求 助 後 會 即 時 通 知 相 關 金 融 機 構 作

出 跟 進 並 決 定 是 否 截 停 有 關 轉 賬 操 作 ， 減 少 受 害 人 的

金 錢 損 失。此 外，警 方 亦 會 透 過 受 害 人 提 供 的 資 料 追 蹤

騙 徒 的 身 份，以 洗 黑 錢 或 其 他 詐 騙 罪 名 起 訴 相 關 人 士； 
 

( n )  他 以 近 期 出 現 有 關 “ T h e  C l u b ” 和 “ Y U U ” 的 騙 案 為

例，表 示 騙 徒 的 手 法 日 新 月 異，故 警 方 的 宣 傳 手 法 亦 需

貼 近 騙 案 趨 勢 ；  
 

( o )  除 了 透 過 反 詐 騙 協 調 中 心 向 全 港 市 民 提 供 最 新 防 騙 資

訊 外 ， 沙 田 警 區 亦 透 過 “ 盛 事 化 ” 和 “ 普 遍 化 ” 兩 個

層 面 推 廣 防 騙 訊 息 ；  
 

( p )  在 “ 盛 事 化 ” 方 面 ， 沙 田 警 區 聯 同 沙 田 區 耆 樂 警 訊 和

少 年 警 訊 邀 請 四 位 本 地 精 英 運 動 員 (包 括 香 港 保 齡 球 、

羽 毛 球 、 棒 球 和 武 術 代 表 )參 與 防 騙 主 題 運 動 會 ， 希 望

透 過 軟 性 手 法 將 防 騙 資 訊 融 入 運 動 競 技 當 中 ；  
 

( q )  在 “ 普 遍 化 ” 方 面 ， 沙 田 警 區 派 發 設 計 新 穎 的 宣 傳 單

張，希 望 讓 防 騙 宣 傳 品 多 停 留 在 市 民 手 上。此 外，沙 田

警 區 亦 拍 攝 多 部 防 騙 宣 傳 短 片，並 安 排 在 沙 田 區 內 1 9 8
條 公 共 屋 邨 大 堂 播 放 ；  

 
( r )  警 方 已 推 出 一 站 式 詐 騙 陷 阱 搜 尋 器 “ 防 騙 視 伏 器 ” ，

協 助 公 眾 辨 識 詐 騙 及 網 絡 陷 阱。公 眾 遇 到 可 疑 來 電、網

購 賣 家、交 友 邀 請、招 聘 廣 告、投 資 網 站 時，均 可 在「 防

騙 視 伏 器 」輸 入 相 關 平 台 帳 戶 名 稱 或 號 碼、收 款 賬 戶、



( 十一 ) 

  負 責 人  
電 話 號 碼、電 郵 地 址、網 址 等，以 評 估 詐 騙 及 網 絡 安 全

風 險 ；  
 

( s )  沙 田 警 區 會 重 點 加 強 長 者 對 防 騙 的 認 識 和 打 擊 網 上 情

緣 騙 案，例 如 於 醫 院 播 放 專 題 防 騙 短 片，以 提 高 長 者 和

醫 護 人 員 的 防 騙 意 識 ；  
 

( t )  警 方 會 繼 續 積 極 推 出 不 同 的 宣 傳 方 法 提 高 市 民 的 防 騙

意 識 ；  
 

( u )  他 表 示 會 提 供 有 關 詐 騙 案 的 補 充 資 料 ；  
 
[會 後 備 註 ： 警 務 處 已 於 會 後 提 交 補 充 資 料 ， 有 關 資 料

已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五 月 九 日 向 區 議 會 轉 達 。 ]  
 

( v )  他 表 示 自 香 港 與 內 地 全 面 通 關 後 ， 警 方 已 加 強 在 區 內

曾 出 現 非 法 行 乞 的 黑 點 巡 邏 ， 包 括 位 於 車 公 廟 路 與 美

田 路 交 界 處 的 有 蓋 行 人 天 橋 (即 “ 八 爪 魚 天 橋 ” )和 沙

田 正 街 近 沙 田 街 市 一 帶 ， 但 暫 時 未 發 現 有 非 法 行 乞 和

人 群 聚 集 的 情 況 ；  
 

( w )  若 警 員 發 現 有 內 地 人 士 在 街 頭 非 法 行 乞 ， 會 立 即 作 出

拘 捕 ， 並 將 他 們 遣 返 內 地 ；  
 

( x )  他 表 示 將 於 會 後 聯 絡 副 主 席 ， 了 解 在 社 區 內 發 現 疑 似

非 法 行 乞 和 賣 淫 的 情 況 ； 以 及  
 

( y )  他 表 示 若 市 民 向 索 取 金 錢 的 陌 生 人 自 願 提 供 金 錢 ， 後

者 的 行 為 未 必 屬 違 法。然 而，為 了 減 少 陌 生 人 在 街 上 向

路 人 索 取 金 錢 的 問 題 ， 警 方 會 加 強 巡 邏 和 截 查 可 疑 人

士 。  
 
   



( 十二 ) 

  負 責 人  
2 1 .  社 署 沙 田 區 福 利 專 員 馮 淑 文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為 提 高 長 者 的 防 騙 意 識 ，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和 長 者 鄰 舍 中

心 等 長 者 服 務 單 位 會 不 時 安 排 防 騙 宣 傳 及 講 座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社 署 亦 主 動 與 警 民 關 係 組 聯 絡 ， 以 取 得 最 新 的 防 騙 宣

傳 單 張 和 短 片 ， 在 長 者 中 心 和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等 服

務 單 位 派 發 和 播 放 。  

  

   
2 2 .  衞 慶 祥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欲 了 解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三 合 會 相 關 罪 案 的 詳 情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他 表 示 警 方 於 本 年 三 月 初 在 沙 田 市 中 心 三 個 屋 苑 檢 獲

大 批 毒 品 。 由 於 以 往 犯 罪 集 團 一 般 會 選 擇 在 遠 離 市 中

心 的 非 民 居 地 點 製 毒 和 藏 毒 ， 他 欲 了 解 是 次 事 件 是 否

顯 示 犯 罪 集 團 的 販 毒 模 式 已 轉 型 ， 以 及 被 檢 獲 的 毒 品

是 否 只 供 應 沙 田 區 。  

  

   
2 3 .  鄭 仲 恒 議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認 為 要 避 免 青 少 年 接 觸 毒 品 不 能 只 靠 勸 喻 ， 而 是 需

要 各 政 府 部 門 的 合 作 ， 加 強 禁 毒 宣 傳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除 了 在 區 議 會 會 議 上 的 交 流 外 ， 他 希 望 警 方 能 以 其 他

方 式 向 議 員 匯 報 工 作，以 及 分 享 最 新 的 詐 騙 手 法，讓 議

員 能 將 最 新 的 相 關 資 訊 帶 回 社 區 。  

  

   
2 4 .  主 席 表 示 他 記 憶 所 及 ， 警 方 曾 邀 請 議 員 到 馬 鞍 山 警 署 聚 餐

和 交 流。他 欲 了 解 警 方 會 否 安 排 活 動 讓 議 員、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和

警 方 一 同 交 流 最 新 的 罪 案 資 訊 。  

  

 
 

  



( 十三 ) 

  負 責 人  
2 5 .  梁 子 健 總 警 司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二 零 二 二 年 共 有 11 2 宗 三 合 會 相 關 罪 案 ， 當 中 包 括 嚴

重 毒 品 罪 行、傷 人 及 嚴 重 毆 打 案、刑 事 毀 壞 案、非 法 社

團 罪 行 和 雜 項 罪 行 。 警 方 一 共 拘 捕 了 111 名 年 齡 介 乎

1 2 至 5 9 歲 的 疑 犯 ， 破 案 率 達 9 2 % ( 1 0 3 宗 )。 他 表 示 警

方 會 繼 續 增 加 資 源，以 情 報 主 導 打 擊 三 合 會 相 關 罪 案； 
 

( b )  他 表 示 以 往 犯 罪 集 團 大 多 選 擇 在 工 廠 大 廈 的 倉 庫 儲 存

毒 品，但 由 於 警 方 多 次 偵 破 這 些 毒 品 儲 存 倉 庫，犯 罪 集

團 或 嘗 試 改 變 以 往 慣 常 的 毒 品 儲 存 地 點 。 由 於 近 日 在

沙 田 區 只 發 現 三 宗 在 屋 苑 藏 毒 的 案 件 ， 警 方 認 為 暫 時

未 見 犯 罪 集 團 有 轉 變 慣 常 藏 毒 地 點 的 趨 勢 。 他 亦 表 示

暫 時 未 有 資 料 顯 示 這 批 檢 獲 的 毒 品 會 供 應 甚 麼 地 方 ，

但 會 繼 續 注 視 有 關 情 況 ；  
 

( c )  他 表 示 毒 品 交 易 大 多 是 買 賣 雙 方 在 社 交 平 台 以 暗 語 暗

號 確 認 交 收 地 點 。 警 方 會 密 切 留 意 犯 罪 集 團 的 犯 案 手

法，以 情 報 主 導 方 式 打 擊 毒 品 罪 行，並 繼 續 從 預 防、教

育 和 執 法 三 方 面 打 擊 有 關 罪 案 ；  
 

( d )  在 教 育 方 面 ， 他 表 示 警 方 與 區 內 學 校 合 作 宣 傳 禁 毒 訊

息。在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二 月 期 間，沙 田 警

區 已 在 區 內 學 校 舉 行 2 0 場 反 毒 品 宣 傳 講 座 ， 參 與 的 學

生 約 有 6  6 0 0 人。沙 田 區 少 年 警 訊 的 網 站 亦 上 載 了 動 畫

和 短 片 ， 向 公 眾 宣 傳 禁 毒 訊 息 ；  
 

( e )  他 表 示 警 方 製 作 了 一 套 微 電 影 “ 友 毒‧誘 毒 ”，以 真 實

個 案、過 來 人 及 其 家 人 現 身 說 法，分 享 吸 食 毒 品 及 販 毒

帶 來 的 禍 害。警 方 曾 安 排 在 小 學 內 播 放 有 關 微 電 影，成

功 吸 引 學 生 關 注 濫 藥 和 販 毒 問 題 ；  
 

  



( 十四 ) 

  負 責 人  
( f )  在 執 法 方 面，警 方 會 收 集 毒 品 買 賣 的 情 報，並 分 析 相 關

罪 案 趨 勢，務 求 能 搗 破 藏 毒 的 倉 庫。沙 田 警 區 於 二 零 二

二 年 共 破 獲 11 宗 嚴 重 毒 品 罪 行 ， 當 中 包 括 九 宗 販 毒 和

兩 宗 製 毒 案 件 ， 共 拘 捕 1 5 人 ， 檢 獲 1  7 5 2 . 7 克 大 麻 、

1 . 1 克 冰 毒 、 6 5 1 克 氯 胺 酮 和 2  0 8 3 克 可 卡 因 ， 總 值 港

幣 4 2 6 萬 元 ； 以 及  
 

( g )  他 表 示 可 安 排 活 動 ， 加 強 與 議 員 的 交 流 。  
   
下次會議 日期及時間  
 

  

2 6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二 時

三 十 分 舉 行 。  
  

   
2 7 . 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四 分 結 束 。    
 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1 5 / 1 5 / 1  

 
二 零 二 三 年 五 月  


